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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2月 23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张家港昌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小额

贷款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期限自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至 2017年 6月 30 日。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满足小额贷款公司客户放款的资金周转需求，将根据

实际金额及时间，收取资金占用费，不低于公司平均银行融资成本。 

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具体财务资助事项，拟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小额贷款公

司实际业务情况批准提供。上述拟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

资助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在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小额贷款公司的

财务活动均由公司控制，因此无需签署相关协议。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全票

通过，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相关情况 

张家港昌盛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3月18日 

法定代表人：陈锴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主营业务：面向“三农”发放小额贷款、提供担保。 

小额贷款公司系公司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2.84%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

且公司与小额贷款公司第二大股东张家港市秉升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25.67%

股权）签订有表决权一致协议，公司合计享有小额贷款公司68.51%的表决权，为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小额贷款公司资产总额为

57,928.32万元，负债总额为21,793.15万元，净资产为36,135.17万元；2015年

实现营业收入7,670.91万元，利润总额5,754.49万元，净利润4,301.71万元。 

其他股东情况：小额贷款公司其他股东 7名，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董事会意见及风险防范措施 

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过程中，放款最大化有利于实现其收益的最大化。但因

为不同客户还款与借款有一定的时间差，为最大化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给客户

创造更加便捷迅速的服务，对于资金有周转需求。同时，根据政府相关规定，小

额贷款公司总计融资比例可达资本金的100%，融资渠道除银行融资外，还可以在

经过批准后向股东取得借款。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且实际控制，有必要根据实际

情况，在资金方面给予适当的支持，以促进其业务的发展，提高其收益水平。 

本次财务资助将根据实际金额及时间，收取资金占用费，不低于公司平均银

行融资成本。 

小额贷款公司由公司实际控制，且其资产质量和经营情况良好，此次财务资

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被资助对象及其他第三方未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

保。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拟对小额贷款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 2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公司事前向

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 2016年 2月 23日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该提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小额贷款公司正常经营

的资金需求，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属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实际控制，且经营

状况良好，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将根据实际金额及时间，收取

不低于公司平均银行融资成本的资金占用费，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无重



大不良影响。该财务资助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五、其他 

截止公告日，除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外，上市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10,000万元，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逾期情况。 

本次审议的财务资助事项为财务资助最高控制额度，用于替换公司 2015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财务资助额度，公司现有对小额贷款公司财务资助

余额将包含在本次额度内。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除已经收回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外，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